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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治动态

法治头条

本报记者鄢祖海 通讯员郑君 杨
海垚武汉报道 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
检察院办理的全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近日获区法院判决支持，
被告人雷某波因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并赔偿处置污染物前期
应急修复费用 21万余元。

今年 1 月，蔡甸区检察院侦查监
督部门检察官接到区环保部门“两法
衔接”联络专员的电话，称辖区某村有
村民投诉，用于灌溉的井水被附近电
镀加工厂排放的废水污染。经现场调
查走访，发现被污染井水呈绿色，加工
厂通过墙边水沟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废水直接排放到厂外空地。

环保部门对电镀厂及周边区域 7
处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监测，结果显
示有 6 处的六价铬含量均超过国家规
定排放标准 3 倍以上，其中 1 处甚至超
过规定排放标准 225 倍。检察院遂向
环保部门发送《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函》，要求将案件尽快移送公安机
关。随后，公安机关对案件正式立案
侦查。

经查，2016 年 7 月，雷某波承租蔡
甸区某卫生所内的厂房，同年 9月至今

年 1 月，在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未办
理环评审批手续、未安装建设废水污
染物处理配套设施的情况下，雇人在
厂房内从事硬铬电镀加工，并通过私
设的沟渠将未经处理的电镀废水直接
排放至周边土壤。3月，检察院以涉嫌
污染环境罪将雷某波批准逮捕。

在检察院的督促协调下，环保部
门委托湖北省环科院等专业机构就含
铬废水的污染范围、对环境的损害程
度等先后进行多次调查监测，进一步
夯实了公共利益受损的证据，并及时
采取补救措施，对含铬废水进行无害
化处理，对污染场地进行应急修复，将
污染损害降至最低。据办案人员介
绍，污染场地前期应急修复共花费近
30 万元，雷某波的亲属代其赔偿阶段
性治污费 7.7万元。

6 月 26 日，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
对雷某波提起公诉。同时，在按规定
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并报湖北省检察院
同意后，6 月 27 日，检察院向区法院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近日，蔡
甸区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支持全部
刑事和民事公益诉求。目前判决已
生效。

武汉一“三无”电镀加工厂废水直排土壤

企业主获刑并赔偿21万元修复费

本报通讯员潘智化 记者晏利扬
永嘉报道 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乌牛
街道某企业因违反《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管理办法》规定，日前被县环保局依
法立案查处。据悉，因违法环境应急
法律法规被查处，在永嘉还是首例。

据了解，永嘉县环保局在开展企
业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时发现，乌牛
街道某企业未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文本要求配置相应的应急物资，
也未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违
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三
十八条第四款、第五款之规定。永嘉
县环保局当即依法对企业予以立案查
处，并责令立即整改。

据永嘉县环境监察大队教导员邵
海峰介绍，近年来，全县深入贯彻落实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大力
推进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工作。纳入应急管理的 100 余家企业
已全部完成应急预案备案等相关工
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个别企业环
境安全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工作落实

不到位等；个别执法人员的监管意识、
业务水平也有待提高。此外，还存在
对预案备案后的监管认识不到位，没
有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预案相关要
求，使部分企业环境应急预案“束之高
阁”，“没人看、没人用”，沦为“纸上谈
兵”等问题，为快速有效处置环境突发
事件留下隐患。

邵海峰表示，在今后的应急预案和
环境安全隐患检查工作中，永嘉县将继
续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延伸执法监管触
角，加大环境应急违法处罚力度，倒逼
企业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二是切实
加强宣传教育和指导服务，强化环境安
全隐患排查，坚决把环境风险“控制在
小、解决在早”；三是切实增强预案编制
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真正让预案

“说得清、看得明、用得上”，让企业切实
感受到“好预案”带来的好处并以此推
进企业的环境应急管理；四是加强环境
应急培训和演练，把“居安思危”思想始
终贯穿于企业生产全过程，建设一支

“练即战，战必胜”的应急队伍。

未按要求配置应急物资和开展应急培训

永嘉查处首例违反环境应急法规案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徐璐
上海报道 上海市徐汇区环保局日前
对一家违法经营的餐饮公司作出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这是新版《上
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实施以来，徐汇区
启动实施“按日计罚”的首例案件。

餐饮公司自立案调查以来，整改
态度积极，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当
天即对外贴出停业整顿的通告，停止
了违法行为，并主动缴纳罚款。

据悉，今年 7 月，徐汇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对某餐饮公司实施现场检查，
发现公司在未向区环保局申请建设项
目配套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的情况下，
擅自从事餐饮服务活动。徐汇区环保
局立即对公司立案调查，并下发了《责
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公司自接到决定
书之日起立即停止相关项目的生产使
用。同时，执法人员向当事人进行普
法，介绍了《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中
关于“按日计罚”的规定。

此外，徐汇区环保局针对公司“未
验先投”的违法行为，依法下发了行政
处罚决定书，作出罚款 5 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并责令企业立即停用相关
生产设施。据悉，徐汇区环保局已通
过了公司提交的项目验收申请，目前
公司合法经营。

今年以来，徐汇区环保局围绕新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实施、危险废物
管理等内容，多次开展法律解读、配套
实施办法学习等培训，及时宣传和落实
新法。同时，将执法与普法有机结合，
在检查过程中及时向监管对象普及新
法新规要求，扩大法律法规的知晓率，
使普法工作更通俗化与人性化。

截至目前，徐汇区环保局针对环
境违法案件共立案 31 起，处罚 25 起，
处罚金额 140.3 万元，共有 4 家存在违
法行为的公司在收到《责令改正通知
书》后及时整改到位。

未验先投，擅自从事餐饮服务活动

上海一企业收到“按日计罚”罚单
10月 28日，一个普通的周末，在海

口、文昌、琼海、临高、定安等市县的农
作物秸秆焚烧现场、建筑工地、混凝土
搅拌站、超标机动车上路检查、裸露土
渣堆放处、餐饮烧烤店等执法现场，环
境监察执法人员忙碌的身影随处可见。

这是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组织 6 个
督导组到市县开展冬春大气污染防治
督导工作的一幕。各督导组对影响全
省环境空气质量的“老大难”问题进行
集中排查。

近年来，每当进入秋冬季，在不利
的气象条件下，受外来污染输送叠加
本地污染源排放影响，海南环境空气
质量就如同得了“季节性感冒”，容易
出现波动。11 月，海南省发布《关于
加强冬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出台 10 条具体措施，对当前及下一阶
段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一直以来，海南省环境执法监察
部门瞄准环境突出“病症”和长期累积
的难点问题，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环
境污染问题，强化生态环境建设与污
染治理。

有这样一组数据足以见证海南省
环境监察执法的成效：截至 11 月 30
日，在今年开展的环境执法大练兵活
动中，全省各级环境执法机构共出动
执法人员 1080 人次，共检查发现涉嫌
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 1007 家，立案查
处 1007 宗案件，处罚金额近亿元，移
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3宗。

“环境质量的改善，污染治理是关
键。”海南省生态环境执法监察总队有
关负责人说，今年 6 月以来，省生态环
境保护厅牵头组织各市县环保部门，
持续开展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重点
打击偷排直排、未批先建、治污设施不
正常运转等环境违法行为，查处一批
环境违法案件。

“严格执法，这意味着排污企业
‘有钱也不能任性’”，省生态环境监察
总队长叶红春表示，除了环境执法大
练兵集中查处环境违法案件，海南还
持续开展异地执法、冬春大气污染防
专项行动、砖瓦行业环保专项行动、纳
污坑塘排查和相关整治管执法行动等
环境监管执法行动，向各类环境违法
行为“亮剑”，形成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犯罪行为的高压态势。

◆本报记者孙秀英 通讯员周晓梦

如果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棵“大树”，那么，不
断完善的环境执法监察体系则是这棵树的有力“守护
者”。今年以来，海南通过构建水、大气、生态环境质量立
体监测网络，持续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环境执法大练
兵、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大气污染防治、城市内河
整治、打击进口废物加工、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等诸多专项
执法行动，不断为生态文明之树固根强本。

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厅对洋浦经济开
发区进行环保综合督查。孙秀英摄

环境治理和保护的“钢牙利齿”，
更体现在将工作重心从“排放口”转
移到“决策”，全面强化生态环境监管
格局。

12 月 6 日，海南省生态环境保护
厅对三沙市开展环境保护综合督查，
要求三沙市政府将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到实处，不断推动三沙市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提升军地综合协调能
力，解决深层次环境问题。至此，海
南省的环保综合督查已延伸到了祖
国的南大门。

“由于考核机制不健全，环保工
作压力传导不够，导致一些重点环保
工作重部署、轻落实……”今年以来，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督查小组连续奔
赴东方、昌江、澄迈等市县，开展环境
保护综合督查反馈，对环境保护工作
进行“问诊把脉”。

虽 然 几 场 会 议 的 时 间 、地 点 各
不 相 同 ，但 会 议 性 质 却 类 似—— 都
是对市县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
在 的 薄 弱 环 节 和 难 点 问 题 做 出 梳
理，指出“通病”和“疑难杂症”，开出
治疗“药方”。

说 到 底 ，这 是 环 保“ 督 政 ”。 考

虑到政府在社会运转中的支配性地
位，强调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无疑
就抓住了现阶段环保工作的“牛鼻
子 ”。 近 年 来 ，“ 党 政 同 责 、一 岗 双
责”、环保约谈、环保督查等制度的
发展，丰富和深化了环保督政的手
段和内容，更体现了环保在地方政
府履行职责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

“ 性 质 类 似 ”的 会 议 ，目 的 不 仅
在于“把脉开药方”，更在于对环境
顽疾“标本兼治”，毛东利介绍，通过
环 保“ 督 政 ”，旨 在 有 效
推 动 地 方 政 府 及 相 关
部 门 履 行 环 保 职 责 ，
解 决 突 出 环 境 问 题 。
市县政府对督查或约
谈 发 现 的 问 题 ，要 举
一 反 三 ，从 源 头 上 完
善 防 范 措 施 、堵 塞 漏
洞 ，进 一 步 健 全 环 境
保 护 长 效 机 制 ，着 力
提升环境保护工作整
体水平。

为进一步提升环
境 执 法 成 效 ，加 强 环
境 执 法 监 察 能 力 建
设 ，海 南 省 率 先 成 立

旅游与环境资源警察总队，探索推行
“公安+环保”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
法联动的执法新模式。目前正在建
设全省统一的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
统平台，深化环境监察执法统合业务
管理应用，计划 2018 年底各级环境
监察执法机构实现移动执法终端“全
覆盖”。

海南的重典、铁腕执法，让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只有
进行时，没有终止符。

伴随“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理念
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海
南省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也逐
步从“软约束”向“硬治理”转变。

“硬治理”在近两年海南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中格外显眼，它不仅体现
在以严厉打击等为手段，进行跨部
门、全省范围的执法，还体现在环境
执法监察路径和思维上的变化。

“虽然我只是每年冬天过来，但我
希望万泉河水越来越清澈，琼海的环境
越来越好。”今年年初，从北京来琼海过
冬的“候鸟老人”汪女士拍视频举报了
排水管污水排进万泉河事件，环保部
门、当地政府在了解情况后迅速采取整
治措施，给了汪女士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正确面对
群众环境诉求，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当时到现场督办整改的省生态环境
保护厅副厅长毛东利说，这个事件反
映出海南省环境管理的现状和薄弱
环节。整治中，除了要把问题原因调

查清楚，对整个万泉河流域进行全面
摸底、统一整改以外，更要强化长效
环境管理，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
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海南省
深刻认识到，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
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
要从源头上把好生态关，让山更绿、
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如何管？怎么做？从环境执法
监察角度，是对环境违法敢于动真碰
硬。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硬”，首先

“硬”在执法手段和持续监管上。
今年 9 月 10 日晚 10 点许，随着

最后一个群众信访电话的接听结束，
中央第四环保督察组进驻海南为期 1
个月的督察落下帷幕，但海南省对环
境问题和案件的边督边改工作并没
有停止。

“对群众举报件督办整改之初，
我们就采取邀请相关厅局专家跟办

的做法，现场进行勘查，然后根据多
方意见建议，科学指导整改决策和措
施。”海南省环保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交办案件落实组负责人介绍，通过对
各地反馈的整改情况进行复看检查，
进行针对性“一事一策”指导，避免出
现执法空白，或采取“一刀切”等处理
方式，切实提高整改质量。

不回避问题，敢于动真碰硬，做
实做细，同样体现在海南省环境执法
监察日常工作中。为纠正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处罚而不执行、执行却不
到位等问题，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明确
将对全省各市县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的执行情况实施后督察，重点锁定挂
牌督办、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制生
产或停产整治、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等案件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加大环境执法监察力度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是要督促企业、部门单
位等主体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建立起
行之有效的常态化机制。”叶红春说。

全面强化监管，督企督政并重

既治“季节性感冒”也治长期性顽疾

海南环境执法向病灶开刀

海南环境执法大练兵现场。图为执法人员排查
企业是否借雨水管道偷排废水。 孙秀英摄


